关于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bookmark: _GoBack]近日，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请大家仔细阅读并根据课题指南积极申报（详情见附件）。
一、主持人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者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二、本年度省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作如下限定：
1、项目申报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省社科基金项目，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省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课题组成员同年度最多参与两个省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在研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课题组成员只能参与一个省社科基金项目申报。
2、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其他省级科研项目负责人，不能申报本年度除“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湖湘文化青年传承学者培育项目之外的其他省社科基金项目。
3、申报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省级项目的，同年度（以申报时间为准)不能作为负责人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
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有较大关联的项目，须在《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2025 年 9 月修订版，以下简称《申报书》）中注明所申报项目与已承担项目的联系和区别，内容基本相同的不能再次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
4、凡以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须在《申报书》中注明所申报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结项时须提交学位论文（出站报告）原件。
5、不得以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
6、被终止项目的负责人3年内不得申报或者参与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被撤销项目的负责人 5 年内不得申报或者参与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
三、“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面向省内本科院校等单位。
四、本年度省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对高职院校申报的项目实行单独划线。
五、省社科工作办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设立外语科研联合项目，按照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单独进行评审。
六、校内提交时间：2025年10月16日前将《申报书》《活页》《汇总表》电子版打包，以“部门+姓名+课题名称”命名发送到指定邮箱346566724@qq.com，纸质材料（A3中缝装订，活页与申报书分开装订），按规定要求提交的份数再多交一份给学校存档。提交时间为10月17日。联系人刘老师，电话：13874813494（短号：6495）


                                 科研与职教发展处
                                  2025年9月25日


附件：
关于认真做好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省委宣传部领导同意，决定开展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省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胸怀“国之大者”“省之大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发挥省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着力提高项目质量、培育精品成果、擦亮“湘”字品牌、建强社科湘军，为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服务，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提供有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申报省社科基金项目，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着力推出代表正确方向、体现省级水准的研究成果。基础研究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前沿动态，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具有原创性、主体性和较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应用研究要聚焦我国特别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高的决策参考价值。
三、本年度省社科基金项目设“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湖湘文化青年传承学者培育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冷门绝学项目、基地项目、奖励项目、西部项目、外语科研联合项目等类别。申报要求详见《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5年度课题指南》（以下简称《课题指南》）。
四、为鼓励申报人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和前沿学术问题，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课题指南》分为综合性选题和各学科选题两大类，综合性选题申报时，须明确一个主要学科作为申报学科。申报人应根据《课题指南》进行选题，并填写选题序号；也可参考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方向和各类项目选题，结合自身学术专长和研究基础申报自选课题。课题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问题指向，课题名称的表述应科学、严谨、规范、简明，一般不加副标题。
五、申报单位要着力提高申报质量，适当控制申报数量，特别是要避免同类选题重复申报。申报人要恪守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关内容数据；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要切实做好资格审查及材料审核工作并签署明确意见，确保申报资格有效，申报材料真实、规范，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三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并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
六、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性和纪律严肃性，严禁申报单位或个人在项目评审期间以任何形式打听评审情况、走访评审专家，严禁托人说情、打招呼等。严禁评审专家泄露评审信息。凡违反上述纪律规定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七、申报“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湖湘文化青年传承学者培育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须提交4份《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5份《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证活页》（以下简称《活页》），其中1份《申报书》要按学科分类后单独抽出来，其余材料采取“1夹7”（1份《申报书》内夹5份《活页》和另外2份《申报书》）报送。申报“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和湖湘文化青年传承学者培育项目，还须附《“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湖湘文化青年传承学者培育项目意见表》。为便于数据存储和核查，申报人除提交上述材料纸质版外，还须提交电子版（《申报书》为PDF文件格式，《活页》为WPS文件格式）。
申报后期资助项目，须提交申报书和申报成果5套（如申报书稿超过60万字，须另外报送5份成果概要，含2万字左右的成果内容介绍，以及全书目录和参考文献），书稿和成果概要均用A4纸双面印制、左侧装订成册，并附2份成果查重报告。以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须提交论文或研究报告原文，并附1份修改说明，电子光盘一式2份，须包含申报书、申报信息汇总表、书稿、成果概要、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修改说明、相关附件材料等所有申报材料，光盘上须注明申报人姓名、单位及学科分类。
申报冷门绝学项目、基地项目、奖励项目，须在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管理平台进行网上填报，开放时间为10月9日8:00-10月19日18:00，逾期系统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报。进行线上申报后，还须提供1份纸质版《申报书》，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报送省社科工作办。
请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做好申报材料的汇总报送等工作，填写本单位《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信息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随其他纸质版材料一并报送。《申报书》《活页》《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我办邮箱hnshekeban@163.com。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10月23日至10月24日，联系人为省社科工作办张雅琴（电话：0731-81128450），受理地点另行通知。
附件：

1.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5年度课题指南.pdf
2.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书 .doc
3.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证活页.doc
4. “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湖湘文化青年传承学者培育项目意见表.docx
5. 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信息汇总表.xls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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